附件2
114學年度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安置
【智能障礙類&自閉症類&生理障礙類】送件檢核表

	學校名稱
	
	承辦人員
	

	學生姓名
	
	聯絡方式
	電話：                     分機                
傳真：

	項目
	資料名稱
	新提報疑似
個案 
	重新評估
	移除特教身分
	說明

	
	
	
	更改障別/程度
更新效期
	重新安置
	
	

	
	
	
	
	更改
安置班型
	一般
轉學
	
	

	1
	特教通報網提報名冊
	□
	□
	□
	□
	□
	至特教通報網提報、列印並核章

	2
	送件檢核表
	□
	□
	□
	□
	□
	請確實核對並勾選資料是否齊全

	3
	審查表
	□
	□
	□
	□
	□
	填寫提報學校、學生姓名即可

	4
	申請表暨同意書
	□
	□
	□
	□
	✕
	最後一頁請申請學校務必核章

	5
	摘要表
	□
	□
	□
	✕
	✕
	

	6
	特推會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
	✕
	○
	✕
	○
	重新安置之更改安置班型者或家長申請放棄特教身分者或不同意鑑定者皆須檢附，其餘申請皆留校備查

	7
	效期內之鑑定公文及名冊
	✕
	✕
	□
	□
	✕
	名冊請檢附有個案當頁即可

	第8項請參閱【總計畫附件2】各鑑定類組檢附相關資料，無須全部檢附

	8
	智

能

障

礙

類
	1.智力分數
2.心理衡鑑報告
3.身心障礙證明

4.醫院診斷證明
	□
	□
	□
	✕
	✕
	本項3和4，建議能加附智力分數
(左項4項擇1檢附)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
或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
	□
	□
	□
	✕
	✕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適用輕度、中度
★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各程度皆適用
修訂中華適應行為量表紀錄紙用罄時，請使用社會適應表現檢核表（第二版）。

	
	
	智能障礙學生及幼兒觀察表（附件7）
	○
	○
	○
	✕
	✕
	持輕度身障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者，若未能檢附智力分數，須檢附「智能障礙學生觀察表」

	
	
	篩選測驗結果紀錄表
（附件8）
	○
	○
	○
	✕
	✕
	FSIQ70以上(含70)，須檢附篩選測驗結果紀錄
表、三項篩選測驗題本及測驗觀察紀錄表。

	
	自

閉

症

類
	1.身心障礙證明

2.醫院診斷證明
	□
	□
	□
	✕
	✕
	(左項2項擇1檢附)

	
	
	心理衡鑑報告
	△
	△
	△
	✕
	✕
	

	
	
	自閉症學生及幼兒行為檢核描述表（附件9）
	○
	○
	○
	✕
	✕
	持醫療診斷證明或輕度自閉症身障證明須檢附。

	
	生理障礙

類

（註

2）
	1.身心障礙證明

2.醫院診斷證明
	□
	□
	□
	✕
	✕
	(左項2項擇1檢附)

	
	
	依其申請需求之資料(如完整驗光報告、聽力圖、語料音檔、在校請假紀錄/就醫紀錄等、輔具申請表)
	○
	□
	□
	✕
	✕
	依障礙類組檢附之資料：
(1)申請視障類持醫療診斷證明須檢附完整驗光報告

(2)申請聽障類：
①有申請輔具需求者須檢附6個月內聽力圖。
 eq \o\ac(○,2)持醫療診斷證明，然診斷欄位僅敘明聽覺障礙或聽力缺損或單側損傷等，未有明確描述聽力損失情形，則須檢附6個月內聽力圖。

(3)申請語障類請提供語料音檔(以事件自述、生活對談、看圖敘事等主題錄製至少3分鐘，檔案格式mp3)

(4)申請身體病弱類或在家教育班型須檢附在校請假紀錄/就醫紀錄 
(5)有輔具需求皆須檢附輔具需求表

	9
	新案:
1.輔導紀錄或轉介前介入資料2.100R或C125
舊案:個別化教育計畫
	□
	□
	□
	✕
	✕
	新案: 1+2兩者皆須檢附
小五以上：100R（附件10-1）

小一至小四：C-125（附件10-2）

	10
	安置適切性評估表影本

（附件11）
	✕
	✕
	○
	✕
	✕
	更改不同屬性特教班型必檢附

	11
	戶口名簿影本或
3個月內戶籍謄本
	✕
	✕
	□
	□
	✕
	請學校確認戶籍之正確性，依就近入學原則辦理

	12
	移除特教身分申請表
	✕
	✕
	✕
	✕
	□
	（附件12）


註1：□必附；○視說明條件檢附；△有則檢附；✕免附

註2：生理障礙類: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其他障礙
4

